附件1
福州新区（长乐区）国有划拨建设用地补办出让工作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法律、法规，并参照原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四城区共有宗（混合宗）住宅商业办公用地划拨改出让、转让许可工作的通知》（榕国土资综[2016]753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适用范围

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补出让的项目。

二、申请条件

1.权属合法，产权无争议。取得合法的土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土地证和房产证），且不在拆迁启动范围内。

2.土地用途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沿街共有宗居住用地不符合当前规划的，报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后予以规划调整。国有资产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但不符合当前规划的，2008年1月1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前）批准供地的，视为符合规划。

3.申请办理划拨补出让时，由属地乡镇会同城综局、资源规划局，排查违法用地及违法建设，核查建筑形态，依法办理补出让手续。

4.工业仓储用地由属地工业园区、工信部门会同商务部门共同核实并同意准入的（含引进优质产业），可申请补出让。

三、补缴土地出让金标准
（一）居住用地
1.区政府组织实施的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安置房土地出让金标准按居住用地基准地面地价的2%确定；

2.以划拨方式供应的房改房、集资房以及1999年1月1日前（土地管理法1998年全面修订生效实施日期）以划拨方式批准供地的单元式商品房（共有宗）：土地出让金标准按居住用地基准地面地价的10%确定；

3.其他居住用地（含商住混合、独立宗）：土地出让金标准按居住用地基准地价的30%确定。

（二）商服用地（仅指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1.区政府组织实施的以划拨方式供应的旧城改造安置商铺土地出让面积按土地分摊面积核定，土地出让金标准按商业用地路线价（基准楼面地价）的2%确定，基准楼面地价即每平方米店面建筑面积的地价；

2.1999年1月1日前已经以划拨方式批准供应的共有宗商服用地：土地出让金标准按商服用地路线价或商服级别基准楼面地价的10%确定；

其他独立宗的商服用地(含商住混合)：土地出让金标准按商服用地路线价或商服级别基准楼面地价的30%确定；

修正说明：坐落在路线价范围内的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其基准楼面地价按相应的路线价执行，不进行深度、临街状况的修正，二层、三层商业用地按照基准楼面地价的商服用地楼层修正系数表进行修正。若第二层、三层的商业经修正后低于商服级别楼面地价的，则按商服级别楼面地价计。坐落在三层以上（不含三层）路线价的商业用地及不在路线价范围的商服用地，计征基数按商服级别基准楼面地价。
工矿仓储用地

土地出让金标准统一按照5万元/亩确定。

混合用途

不动产权证载多种用途的，能够区分商服、居住等混合用地建筑面积的，按各自用途的规定分别计算缴费标准，无法区分的，按价值最高用途的标准计算缴费。

其他用途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其他用地，统一委托三家评估公司评估，取均值后予以确定补出让金额，评估费用纳入土地出让金。
三、其他事项

1.国有资产原产权人灭失的。国有资产处置中，涉及原业主单位改制、解散等权利人灭失的土地资产划转，可由接管单位或区政府指定单位提供相关接管证明材料申请办理补出让手续。

2.土地证与房产证登记用途不一致的。核查土地权源材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历史档案，若是登记错误可申请变更登记；确为不一致的，分别按土地用途和房屋用途予以登记，补出让金及出让年限按土地用途予以确认。

3.共有宗审批方式。以共有宗方式登记的居住用地首宗申请补办的，按原供地范围的完整宗地一次性批准划拨补出让。其余产权人可直接向不动产中心申请办理补出让。

4.经济适用房及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限价房上市交易的土地出让金标准按相应的管理办法执行。其他未尽事宜，按“一事一议”原则，报政府研究审定。

名称解释

共有宗：同一宗地（地块）使用权归属两个或两个以上权利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存在共有关系。

独立宗：同一宗地（地块）使用权归属单一权利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共有关系。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自本细则发布之日起，原《长乐市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土地出让金标准暂行规定》（长政综〔2012〕244号）文件废止。




